	國立中山大學支給超支鐘點費之開班人數標準表

	課程類別
	開班標準

	學士班課程
	總修課人數（含專班學生）合計十人，

但不得再支領專班課業輔導津貼。

	碩、博士班課程
	研究生人數（含碩專班學生）合計三人，

但不得再支領專班課業輔導津貼。

	說　     　明
	一、修課人數以加退選後（不含更正選課紀錄人數）計算。
二、本校課程雖未達開班標準亦得開班，但專任教師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；兼任教師應受開班標準之限制。
三、各系所必修課程，需依各入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所訂之年級開課，並以乙次為限。
四、因課程性質特殊，需調降開班人數標準者，需先經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。


（附件一）








